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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

惠州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25 年 9 月 11 日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

时股东会会议，股权登记日为 2025年 9月 9日，有关会议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5

年 8月 2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

于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公告（提供网络投票）》，公告编号：

2025-074。 

 

二、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提案程序 

2025 年 8月 27 日，股东会会议召集人董事会收到合计持有 30.35%已发行有

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曾贤华及其一致行动人书面提交的《关于申请全资子公司惠州

市恒泰锂能科技有限公司预重整/重整的议案》，提请在 2025年 9月 11日召开的

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中增加临时提案。 

 

（二）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

经财务报表（未经审计）显示，截至 2025年 06月 30日，惠州市恒泰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市恒泰锂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恒泰锂能”）净资产为负数，因未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债务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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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制执行，并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。 

恒泰锂能已资不抵债，具备破产原因，但是恒泰锂能仍然存在资源整合空

间和发展潜力。为了挽救企业，尽快实现困境重生，恒泰锂能拟向管辖地人民

法院申请预重整/重整以摆脱困境，并拟向人民法院申请与惠州市恒泰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协同预重整/重整。 

 

（三）审查意见说明 

经审核，股东会会议召集人董事会认为股东曾贤华及其一致行动人符合提案

人资格，提案时间及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临时提案

的内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，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，召集人同意将股东

曾贤华及其一致行动人提出的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

审议。 

 

三、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，于 2025 年 8 月 26 日公告的原股东会会议通

知事项不变。 

 

四、 增加议案后的会议审议事项 

 

 

议案

编号 

议案名称 

投票股东类型 

普通股股东 

恢复表决权的优先

股股东 

非累积投票议案 

1 

《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

到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

案》 

√   

2 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公 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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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董事会全权办理预重整

/重整/破产清算的等相关

事宜的议案》 

3 

《关于申请全资子公司惠

州市恒泰锂能科技有限公

司预重整/重整的议案》 

√   

 

议案 3： 

经财务报表（未经审计）显示，截至 2025年 06月 30日，惠州市恒泰科 

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市恒泰锂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泰

锂能”）净资产为负数，因未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规定的债务被强制执行，

并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。 

恒泰锂能已资不抵债，具备破产原因，但是恒泰锂能仍然存在资源整 

合空间和发展潜力。为了挽救企业，尽快实现困境重生，恒泰锂能拟向管辖

地人民法院申请预重整/重整以摆脱困境，并拟向人民法院申请与惠州市恒泰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协同预重整/重整。 

 

上述议案存在特别决议议案，议案序号为（2、3）； 

上述议案不存在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； 

上述议案不存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； 

上述议案不存在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议案。 

五、 备查文件 

1、股东曾贤华提交的《关于向惠州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

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增加临时提案的函》； 

2、经全体董事签字并确认的《董事会关于惠州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审查意见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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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市恒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

2025年 8月 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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